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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度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随机抽查核实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党总支、各部门：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关于认真做好2020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内组办字[2020]3号）文件要求，为做好学校2019年度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随机抽查核实工作，特制定《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度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随机抽查核实工作方案》，经请示校领导同意，现予以印发执行。

附件：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度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随机抽查核实工作方案






中共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组织（统战）部
                            2020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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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度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随机抽查核实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学校干部队伍的监督管理，做好我校2019年度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随机抽查核实工作，根据《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集中开展时间
随机抽查核实工作于2020年8月底前集中开展完成。
二、实施主体
随机抽查核实工作具体由校党委组织（统战）部负责组织实施。                       
三、随机抽查核实的对象范围及比例
随机抽查核实的范围：学校2019年度符合报告范围要求且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处级领导干部共60人。
随机抽查核实比例：按照中组部抽查比例要求为10%。
四、确定随机抽查核实对象
通过“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安全兼容版）V1.0”随机抽取6人。
五、转交基本信息
2020年7月8日前，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信息查询委托函》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对象基本信息表》（纸质和电子版）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进行查询。
六、进行信息比对核实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查询结果，由校党委组织（统战）部将信息查询结果与处级干部本人填报的个人有关事项情况进行逐项比对。如发现不一致的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开展进一步核实工作。
七、随机抽查核实结果处理
校党委组织（统战）部将抽查核实结果上报校党委，对核实填报个人有关事项不一致的处级干部，由校党委根据《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做出认定处理。并于2020年8月底前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情况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备案。
八、有关要求
1.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 是加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监督的一项实质性的重要举措。请各党总支、各部门及随机抽查核实对象要积极配合做好此项工作。
2.参与抽查核实工作的相关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保密纪律。对抽查核实工作中掌握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不得擅自泄露、随意扩散。 
image1.png
S LI LI S S A
FPﬂ?V\]z{ﬁ AR IEBAR A S IS RA

*





